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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背面：拆分就业与加剧不平等 

——基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最新理论的对策探究 

 

顾嘉锡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平台经济带来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重塑了劳动关系、生产和市场，拆分了就业，加剧了不平等。经

济学家首先注意到了这种影响，并基于职业隔离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进行了分离和描述。管理学家和法学家

解释了这一影响的根源——独立承包商制度——在当代的必然性和可能影响。文章首先以一个综合视角回

顾了这些最新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国内的法律概念对应起来。然后分析了我国两个典型劳动力交换平台的

用工模式，结合战略管理理论，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试图为平台经济之进步寻求商业和法律解

决方案。研究发现，平台劳动的特性与现有法律体系矛盾，法律体系必须修正以适应平台带来的变化，从而

建立和维持一个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文章为现有法律体系提供了四类方案：确认并执行现有劳动法律；澄

清或扩大劳动的定义；为平台劳动创造新的类别；为工人而非雇员创造权利。并为企业设计了在新体系下开

拓新的细分市场，实现长久发展的理想用工模式。 

关键词：平台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劳动权益,法律约束 

 

 

 “平台经济”本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但最新研究表明，平台经济正为我们带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而

且是一场弊大于利的工业革命。它将重塑劳动关系、生产和市场——工业革命将工人和工作联系和固定下

来，而平台使基础性工作随着组织被打散而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在平台时代，工人的条件正在恶化，平台没

有分享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而是提供低于标准的工作，加剧了不平等(Bearson 等，2020；Hoang 等，2020；

Schor，2017)。因此，有必要研究平台经济的影响，以确定应该促进还是规制这一新的模式。今天的国内研

究者更多地倾向关注平台的积极影响，本文则更倾向引入最新的国际视角，分析其消极影响，同时引入一个

规范法学分析框架，为这种影响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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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和分类平台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前界定“平台经济”的概念。平台有多种定义(Evans 等，2008；Baldwin 

& Woodward，2008；Parker 等，2016)。近年来，Gawer(2014)从经济学和工程设计学视角提出的定义“平台

是不断发展的组织或元组织”更多地被研究者所使用。这项定义包括： 

(1) 平台由一群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机构代理联合或协调组成； 

(2) 平台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和利用规模经济来创造价值； 

(3) 平台包含一个由中心和外围组成的模块化技术架构。 

因此，任何平台都意味着存在一群行为者，他们提供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为平台的核心用户和平台本身

创造价值(Gawer & Cusumano，2002；Parker 等，2016)。而由于“经济”一词本身广泛的社会含义，这样的

定义也被认为十分恰当地描述了平台经济这一广泛的概念(Lehdonvirta 等，2019；Schwellnus 等，2019)。中

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平台界定为“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互相依赖的双边或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

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这与 Gawer 的观点实现了无形的契合。 

对平台的分类也是一个必要的前置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定义上的一致才使得衡量和比较平台经

济影响的研究十分混乱(Allard & Polivka，2018；Bracha & Burke，2018；Abraham & Ashley，2019)。平台

正在重新定义市场竞争的范围、产业关系的组织和工作流程，并影响整个经济的权力安排。要想研究平台经

济的影响，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识别、分类和衡量平台经济中的劳动。Bearson 等(2020)基于劳动创造的价值

类型，为平台经济设计了一种崭新的分类法，明确了“谁是平台的主体”，“平台包含了哪些劳动”。下表

概述了这种分类： 

表 1 对平台经济上劳动的分类 (译自 Bearson 等，2020) 

 员工类型 工作方式 典型企业 补偿类型 劳动条件 价值创造过程 

平台 

直接雇员 全职工作 谷歌，亚马逊等 
工资，股权和

其他实物补偿 
极佳 创建和维护平台 

临时雇员 
全职 

或兼职工作 

Dynamex 

LeapForce 等 
工资 

不安全 

低薪或高

薪 

常规或专门工作 

依赖平台 

的企业 

依赖平台的

供应商 
独立供应 亚马逊，eBay 等 买卖差价 

不安全 

或低薪 
销售与物流 

依赖平台的

现场服务 

通过平台 

订立合同 
Uber，Airbnb 等 

按工作完成情

况或时间收费 

临时且低

薪 

提供服务 

或将资产货币化 

依赖平台的

远程服务 

一次性 

项目合同 

Upwork, Fiverr

等 
按约定收费 

临时且低

薪 
完成项目工作 

依赖平台的 

数字内容创

作者 

无需雇佣 

包含雇佣或

订立合同 

Youtube, Spotify

等任何拥有 

自营网站的企业 

销售收入或 

广告份额收入 

倾斜且分

散 

部分高回

报 

创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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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一体者

(Prosumer) 

平台的使用者 

无雇佣关系 
谷歌，脸书等 使用平台 无 

可能为平台产生

有价值的数据 

我们在后面讨论平台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时，还会涉及其他的分类法，但 Bearson 等(2020)开创的分

类法或许是最清晰和完整的，因为大多数其他分类都是它的一个或多个子项。我们在下一章要介绍的研究结

果同时还证明了其有效性。 

2. 发现和解释平台经济的消极影响 

2.1 平台经济的宏观影响 

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从国家的角度概述了赞

成和反对平台经济的论点，并以竞争、创新、收入、法律、环境、社会为主要脉络绘制了一份论点图。根据

这份论点图，赞成平台经济的主要论点有： 

(1) 平台经济使经济活动更加透明，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2) 平台扩大了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且加剧了竞争，降低了价格； 

(3) 平台经济有利于促进创新； 

(4) 平台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为就业和收入提升创造了新的机会； 

反对平台经济的主要论点有： 

(1) 平台利用雄厚的财力操纵信息，试图建立垄断，限制了竞争； 

(2) 平台与地方企业不公平地竞争，扭曲了竞争环境，影响了地方经济； 

(3) 平台降低了供应商的利润率，从而减少了投入在创新上的预算，阻碍了创新； 

(4) 平台是高利润的，但主要利润被股东(尤其是外国股东)分走； 

(5) 平台将本来长期固定的就业岗位打散，增加了收入的不确定性，且为拥有资本品的人提供了更多的

收入机会，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6) 平台和用户的行为有时和国家立法相冲突，且不利于法律的有效执行； 

(7) 平台损害了用户的隐私权； 

(8) 平台经济促进了消费，且将更多服务导向家庭，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荷兰并没有为这份论点图提供论证，大概是因为 2015年关于平台的现实研究才起步不久。现在，其中

的一些观点已经得到实证支持，而一些则没有。支持平台经济的乐观主义者们认为平台经济消除了劳动力进

入市场的传统阻碍，减少了失业，有利于社会平等(Drahokoupil & Jepsen，2017；Graham 等，2017；Hall  & 

Krueger，2018；Kenney & Zysman，2016)。平台经济可以使工人超越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找

到工作(Fabo 等，2017)，还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让它们通过“技能套利”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全球

的公司，从而获得高于在当地市场能获得的收入(Graham 等，2017)；平台经济对异地工作、远程工作的允许

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使得个人可以在原有收入的基础上获得补充收入(Drahokoupi & Jepsen，2017；Fabo 等，

2017)。而反对平台的悲观主义者们则认为平台经济对工人不利。在平台经济中，固定的工作被打破，工人

不再为单一的雇主工作，而是作为个体承包商为多家公司工作(Stewart & Stanford，2017)，这种对雇主与工

人关系的解构将更多的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Kuhn，2016)，削弱了雇主的责任和义务(Drahokoupil & Jep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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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tewart & Stanford，2017)，减少了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包括最低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加班费、

医疗保险、养老金、与工作有关的疾病、伤害赔偿以及获取安全工作条件的权利(Silberman & Harmo，2018)；

平台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低工资率非但没有提供平等机会下的替代工作，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Healy 等，

2017；Lehdonvirta，2018)；虽然工人可以进行“技能套利”，雇主也可以进行“劳动力套利”，迫使个体互

相压价，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数字劳动力(Graham 等，2017；Fabo 等，2017)。拥有更多资本的富人从平台获

得了更多利益(Ravenelle，2017；Schor，2017)，而弱势群体很少能获得同样多的回报(Lutz，2019)。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在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即它对劳动者权益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Wilkinson & Pickett(2010)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因此确定谁能真正从平台工作中受

益意义巨大。如果平台经济是中性的，甚至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甚至可以扭转不平等，政府就可以

将平台工作作为传统工作的替代品加以推广，以消除贫困和失业(Graham 等，2017；Ravenelle，2017)。但如

果平台经济更多地惠及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群体，那么，平台工作将加剧不平等，政府有必要对其加以

调控。最新的很多研究都指向后一种效应。因此，本文的重点将落在平台经济对劳动者权益和收入分配的影

响。 

2.2 问题的发现：来自经济学的证据 

经济学家最早发现了平台经济对收入分配的消极影响，并尝试分解这种影响。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述，要

想研究平台经济的影响，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识别、分类和衡量平台经济中的劳动。Bearson 等(2020)在自己

的分类体系下，通过收集整理各个代表性平台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并对每一主要类型的平台劳动收入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平台经济对收入分配的主要影响有： 

(1) 平台公司的正式雇员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它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薪酬。 

(2) 平台雇佣大量临时员工，他们没有正式员工的工人保护、福利与津贴。 

(3) 平台的直接雇员、高层管理人员和投资者获得了平台的大部分利益，这会加剧不平等。 

(4) 平台正在重组工作部门，促成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这种影响是未知的。 

(5) 平台影响了工作质量。平台生态系统下的活动是偶然的，需求和报酬不可预测，工作时间和收入不

稳定，工人的待遇和福利有限，工作轨道没有上升阶梯。 

Hoang 等(2020)提供了研究平台经济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另一视角，并基于全美范围内代表性样本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分析为平台经济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证据。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将平台概念化为一

个同质的行业，来强调平台工作的共同剥削要素或其他特征(Fuchs，2014)，但 Hoang 等(2020)提出了一个鲜

明的例子来反驳这一点：在纽约市出租豪华公寓赚取 300 美元一晚，与在纽约市为共享汽车公司开车赚取

40 美元一下午的回报是不同的，为了研究平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应当调查“谁参与了什么样的工作”。

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区分平台销售工作和平台劳动力交换工作(Baber，2019；Smith，2016)，这种大致分类的

基础设定是：劳动力交换平台工作时，人们用劳动、时间和技能换取收入；在销售平台工作时，人们用资产

或商品来赚取收入。记住这一种分类是重要的，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会多次用到它。 

这一研究的基础是职业隔离理论。职业隔离描述了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工人在不同职业间的分布

(Tilcsik 等，2015)，是工作场所内不平等现象(包括收入差距，职位权利和晋升机会分配)的关键机制(Reskin，

1993)。职业隔离的基础是分拣现象和自我选择。比如更多的女性从事 Uber 司机的工作，非裔卖家总是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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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卖家受到更低的出价等。研究者使用的数据来自 Pew 研究中心 2016 年发布的 the American Trends 

Panel(ATP)Wave 19，该数据集提供了全美成年人在互联网平台上赚取收入的广泛信息，并经过被选入概率，

活跃度和人口基准调整，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衡量平台收入对个人收入需求贡献的变量。研究发现： 

(1)大学毕业生参与平台工作的概率比不参与的概率高 6%左右，而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参与平台工作的概

率比不参与的概率低 12%左右。与没有参与的人相比，参与者的平均收入多出 3000美元(从 34700美元上升

到 37800美元)。 

(2)参与销售平台工作的人的平均收入(40400 美元)高于参与劳动力交换平台工作的人的平均收入(29400

美元)，学历更高的人更倾向于参与销售平台的工作。 

(3)参与销售平台工作的人往往来自更有利的背景：白人、男性、中年、受过大学教育、本身具有更高的

平均收入等。而参与劳动力交换平台工作的人往往来自更不利的背景：非白人、女性、不足 30岁、受教育

程度不超过高中等。 

Hoang 等(2020)从而认为，平台经济可能无法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赚钱机会来帮助他们缩小收入差距，

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从事最有可能改善其经济地位的平台工作。此外，由于在平台经济而非传统职业中工作，

他们得到的保护和权利减少了，这可能使他们的处境恶化。相比之下，优势社会群体利用他们原有的优势，

攫取了报酬较高的工作，这就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大部分劳动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没有超出上面的观点，但不幸的是，这些结论都只表明了平台的一种影

响。它们确实足以为政策和法规制定者提供启发，但仍不足以为人们提供方向上的引导。目前，还没有研究

者声称他们能够精准地完成平台经济对收入分配总体效应的实证分析，哪怕是对一家平台。数据收集的困难

和数据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在大多数国家，企业不需要向政府提供有关其劳动力构成的信息，因此评

估劳动的技能要求、教育水平、工作条件和报酬数额是困难的。研究者们正在努力，如 Bearson 等(2020)利

用 1099-K 税表的申报情况来衡量人们从平台获得的收入(但只有在进行超过 200 次交易或收到超过 20000

美元时人们才会收到这种税表，这其实相当于忽略了那些标准以下的人)；Katz & Krueger(2019)使用基于人

口调查问卷的在线调查来衡量电子中介工作；Abraham 等(2018)使用个人层面的调查和行政记录来近似测量

零工经济。Kässi & Lehdonvirta(2018)通过 API 访问和爬虫来跟踪在 Upwork 等在线劳动平台上发布的项目

和任务……这些方法不断为后续的研究贡献着经验，但或许最好的方法是要求平台企业向政府提供有关其

劳动力构成和薪酬分配的信息。 

2.3 问题的解释：来自法学和管理学的答案 

管理学家指出，工厂曾是新的价值创造形式的象征和体现(Gramsci，1971；Boyer，1990)。工厂将工人

和工作联系和固定下来，使工人更容易被观察和管理，从而使重组与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变得更加简单

(Thompson，1966)。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投入和销售的产品也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例，在福特主义的工

业体系下，政府的监管和工会的力量是强大的，工厂的就业条件是由集体谈判设定的，管理关系是以钱德勒

式的等级制度组织的。公司内部有上升阶梯，公司间的流动很少。相对工厂之前的生产方式，工厂提高了生

产率和生产规模，为数百万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支付了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一起，成

为经济重要的消费支柱(Lazonick，2009)。 

但 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动着平台经济的发展，逐渐将创新和价值创造的中心从旧的福特主义公司



19 
 

转移到新的以数字技术为竞争力基础的公司之中(Florida & Kenney，1990；Lazonick，2009)。这些公司是在

工会力量下降、工作外包到世界低工资地区、自动化机械改变了技能组合和报酬的背景下出现的，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造成了影响(Goos 等，2014；Autor 等，2013)。证据表明，他们侵蚀了中等技术和中等收入的工作，

特别是蓝领工作。同时，外包和临时工、供应链和供应网络使工作变得支离破碎(Huws，2009；Huws，2014；

Hyman，2018)。劳动力构成和劳动关系的这些变化产生了宏观经济后果。在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经济体

中，收入分配中最底层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或下降，生产力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分配给劳动要

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了(OECD，2018；Manyika 等，2016)。 

这或许是正常的，但笔者倾向于认为，是劳动力交换平台的无序扩张恶化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而对

平台进行控制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马克思说，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削的本质一样，劳动力平

台也借助了一项制度或一种特殊的工作形式来掩盖了自己抽走大部分利润的事实——独立承包商制度。独

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是一种自我雇佣的就业形态，国内外对其定义众说纷纭，但简单地说，独

立承包商像普通雇员一样为企业服务，但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工作的时间与方式，并可以同时与多个客户合

作。而普通雇员则在雇主的控制之下，被决定工作的时间和方式(Carol，2020)。它更像一个组织行为学概念

而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只是被用于描述一种合同和税务状态：企业与承包商(可以是个人)签订合同，

确定服务类型和补偿形式，承包商通常需要使用自己的设备和材料来履行对客户的义务，并独立承担纳税申

报责任。张志朋等(2020)总结独立承包商和全职员工的主要区别如下： 

表 2 独立承包商和全职员工的区别(摘自张志朋等，2020) 

内容 全职员工 独立承包商 

直接的工作监督 是 否 

被雇佣/合作的时间范围 不一定 确定的 

拥有传统雇员的合法权利 是 否 

承担公司的核心工作职责 是 可能 

所做工作是否可以与常规员工分离 否 可能 

是否享受公司提供的福利 是 否 

工作安排 全职 全职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下，一个对应的概念体系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比如，在外卖平台从事劳动力交换

工作的劳动者通常和平台(或与平台合作的站点、劳务公司)签订承揽合同或劳务合同，从而和平台构成劳务

关系。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双方纠纷适用

《民法典》而非《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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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应的概念关系 

《民法典》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已经弱于《劳动法》，而今天部分平台企业为了逃避监管，或更进一步

要求其雇员注册个体工商户，与平台形成合作挂靠关系。对这一种关系的处理目前仍然是模糊的，但幸运的

是，法院并不总是听信平台的一家之言，而会根据事实情况认定真实的关系，从而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

护。 

为什么平台更加青睐独立承包商？支持这一形式的论据大多来自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研究。支持者认

为这一形式不仅迎合了劳动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组织。Carol 等(2020)从组织效率角度总结了独立承包商的

影响。多数研究发现，承包商比雇员们报告了更加积极的工作满意度。这种满意度跨越了各种背景，包括专

业的或低技能的工作角色，跨越了各种行业和各个国家。承包商们的满意度来自他们对角色的自我选择，对

新颖和灵活的工作形式的认同(Hytti 等，2013；Katz & Krueger，2016)。承包商们还报告了对其从事角色更

高的情感承诺水平(Boswell 等，2012；Felfe 等，2008)。承包商的专业知识、技术专长和灵活性提高了组织

的知识共享程度，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他们的高满意度也有利于项目的成功(Amirkhanyan，2009；

Dendrinos，2014；Finch 等，2015)。张志朋等(2020)从组织变革角度研究了平台企业引入独立承包商机制的

多重动力机制，发现引入独立承包商机制不仅有助于组织简化管理机制、控制用工成本、保持利润水平、应

对外部竞争、激发核心人才效能，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获得感。 

反对这一形式的论据大多来自法学视角下的研究。反对者认为这一形式侵害了劳动者的权利，冲击了法

律秩序。现有法律并未考虑到工人既是独立承包商又是雇员的重叠情况，比如 Uber 司机享有自主决定工作

时间的权力，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他们的保护(Andre，2017)。尤其是一些平台工作本身就具有危险，失去劳

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将使工人的处境极其不利。Rogers(2016)认为，平台经济工人都应被一般地归类为雇员，

或至少当作平台的共同参与者。不论这么做会对平台公司造成何种影响，这是为实现更平等的政治经济而付

出的合理代价。普通法中的“控制权测试(Right-to-Control Test)
1
”是混乱的，与当代经济实践脱节。法院不

能机械地确定事实问题来解决困难案件中的就业状况问题，而必须对在特定情况下施加就业义务的公平性

做出实质性判断。就业是工人的权利，也是企业的义务。这种义务通过禁止财富和权利的过度集中，鼓励了

更平等和民主的政治经济。平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程序员和工程师的技术智慧，也依赖于司机、骑手们的劳

动与技术。 

                                                             
1 是否具有“控制完成所需结果的方式和方法”的权利，用于区分一个工人是独立承包商还是雇员。加州法院在 S.G. Borello 

& Sons, Inc.诉 Dep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案中考虑的因素有：工作的区别程度；工人是单独完成工作还是在监督下完成工

作；特定职业所需的技能；雇主是否为工作的人提供指导、工具和工作场所；完成工作的时间长度；付款方式：按时间还是

按工作付费；工作是否是委托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双方是否认为他们在建立雇主-雇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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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s(2016)的观点颇具现实意义。在我国，当平台劳动者面临工伤等情况需求劳动保护时，需要先通

过诉讼与平台(或站点等)确认劳动关系。按照他的意图，则应当一般地认为劳动者与平台(或站点等)总是存

在劳动关系，受劳动法的保护。因为“就业”是一种权利。工人为平台创造价值，平台有义务保障他们的权

利。这是否是唯一的方案，又是否经济可行？法学视角下也传来不一致的声音。科斯经典的法经济学洞见认

为，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无处不在。企业的边界将扩大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

笔额外资源的成本等于利用公开市场交换完成这笔资源的成本为止(Coase，1991)。就人力资源而言，当多雇

用一个人的管理成本小于相应的合同成本时，企业选择雇用雇员。反之，企业选择独立承包商。企业更加青

睐承包商似乎是平台时代的大势所趋，是否能够在 Rogers 和 Coase 之间找到一枚楔子，在不彻底改变交易

成本的情况下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这是未来的法经济学和经济、社会法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问题。本文的

第三部分将对该问题的解决作出一个初步构想。 

3. 探索平台经济的进步可能 

3.1 聚焦两个典型平台：寻求商业解决 

要研究平台对劳动者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揭开平台对劳动关系安排的层层面纱。以美团外卖(上海三

快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外卖平台)和滴滴出行(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网约车平台)两个典型劳动力交换平

台为例，我们首先分析平台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 

美团将旗下骑手分为“众包”和“专送”两类。众包骑手可自由接单，多跑多赚。专送骑手由平台派单，

收入稳定。对众包骑手而言，在《众包平台服务协议》中，美团与用户协议约定：“美团众包平台是为……

提供……技术服务的 APP 信息平台。”在《平台服务协议》中，美团与地方劳务公司(以天津为例)协议约

定：“上海三快智送科技有限公司为天津沃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需求平台服务、劳务服务平台服

务。可提供劳务的人员注册众包平台并确认劳务协议，即视为该劳务人员与天津沃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达成

劳务协议，成为众包员……”也就是说，美团在一开始就排除了自己与骑手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可

能，而将自己定位成为骑手和第三方配送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平台。而第三方配送公司在《网络配送员协

议》中，与使用者约定：“……成为本公司的劳务人员您知悉并充分理解与本公司签署的本协议适用《合同

法》、《民法总则》和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不适用《劳动合同法》。”这表明，第三方配送公司倾向于与骑

手建立劳务关系。但正如前文所述，现实中，也有站点要求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后与站点形成所谓“合作关

系”的情形。对美团众包，总结劳动者(骑手)、平台、第三方配送公司(站点)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2 美团众包的三方协议模式 

(总结自美团《众包平台服务协议》、《平台服务协议》) 

美团未公开其与专送骑手之间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只有面试通过后才能获取。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专送

与众包的差异。美团对专送骑手的管理更加严格，有上下班时间、服装、订单数、配送区域等诸多限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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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测试”，骑手实际上应当与平台构成劳动关系。但通过查阅相关案件的判决文书(2016 京 0108 民

初 40818号；2020豫民申 2874 号；2021川 01民终 4040 号等)我们发现，美团对专送骑手的安排与众包骑

手的差异并不大，平台仍然是中立的技术提供者，平台与站点仍然是商业合作关系，骑手与站点仍然是劳务

关系。唯一的差别是，专送骑手与第三方配送公司总是明确地签订劳务合同。当然，法院并不总是采信平台

的一家之言。依(2019)苏 03 民终 8795号和(2021)川 01民终 4040号判决书，我国法院通常依据《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下面简称《通知》)，从三个角度来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

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类似简

化版的“控制权测试”，但也足以识别必要的劳动关系。对美团专送，总结劳动者(骑手)、平台、第三方配

送公司(站点)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3 美团专送的三方协议模式 

(总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 

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判决认同劳动者与平台可以构成劳动关系，平台总是可以在纠纷中独善其

身。实际上，《通知》的规定是足以引起争议的，骑手究竟是受第三方配送公司(站点)管理，还是受平台管

理？虽然平台声称他们只是为这些配送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但全国各地用户的需求不正是通过平台被分配

给骑手吗？骑手听命于平台的任务而非第三方配送公司的任务，而最多是接受这些公司的培训。加之骑手提

供的劳动是平台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 Rogers(2016)所说，平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程序员和工程师

的技术智慧，也依赖于其雇员的劳动与技术。如果有证据证明员工受平台管理，是否可以依据《通知》判决

劳动者与平台而不是站点构成劳动关系？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平台攫取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被平台

的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分走，而他们不用承担任何与实际创造平台价值的劳动风险后果，这在直觉上似乎是

不公平的，也因此容易引起争论。刘亚亚(专送骑手)曾向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确认其

与美团(三快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其自 2016年 7月 13日与三快科技公司建立劳动

关系。这本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的突破，平台总算不能再在劳动者与第三方配送公司中独善其身。但是，三快

科技有限公司很快提起诉讼，利用了刘在质证环节的主张方向错误，推翻了这一仲裁(见 2016 京 0108 民初

40818号)。 

是否有一个方案能够协调平台和劳动者的矛盾，同时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呢？笔者依企业战略和法

律规制的双重视角，构想了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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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理想的三方关系 

其中，外圈①代表众包。这一点上没有太大改变。平台需要充足的、灵活的劳动力，劳动者需要灵活的、

补充性的工作。私法旨在节约交易成本，双方相互需求，哪怕订立承揽合同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想

要把外卖当作固定工作的劳动者，平台在得以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应尽的保护，即

②所代表的平台直接与专送骑手订立劳动合同。短期，这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只有这么做可以维持企业的长

期生存，以图发展。这样一批专业化的骑手队伍使得平台可以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像京东的“京尊达”，滴

滴的“礼橙专车”一样，餐饮配送行业也存在一块高端市场等待企业占据，而这只有专业化，规范化的雇员

才能完成。公法强调公共秩序稳定、收入分配公平、工人权益保护等非经济价值，徘徊在阴影中的企业终不

可能获得长足发展。2021 年 7 月 26 日，美团市值蒸发超 2300 亿港元，还只是《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

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表示将督促餐饮外卖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

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

保障试点。与其被动等待法律法规的重拳，不如主动寻求企业战略变革，将美团打造成一个关心消费者，关

心劳动者的、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配送服务，为劳动者提供临时赚钱机会和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服务者，而非

现在大众眼中的“血汗工厂”，这是企业的更优选择。 

滴滴对旗下司机的安排与美团大体相同，但其协议相对而言更加清晰。平台仍然在一开始就排除了自己

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可能
2
。平台与第三方劳务公司合作，由第三方劳务公司招聘司机，

司机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平台与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为司机提供车辆租赁服务，或引导司

机直接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现实中，也有地方劳务公司与司机签订承揽合同的情况，这和 Uber

极其相似，司机以个体工商户(独立承包商)的身份为平台完成工作。不过，正如英国法院对 Berwick 诉 Uber

案和 O’Connor 诉 Uber 案都判决了司机是平台雇员一样，我国法院也倾向于判决这些司机与劳务公司构成

劳动关系
3
。相比美团，滴滴对司机的安排已经十分理想，专车司机大多都受到劳动保护，这与我们构想的

理想模式相似——在为更高端的细分市场提供更具价值服务的同时，也更注重这些服务者的待遇。但是，这

还不够理想，最佳的状态或许是允许平台和劳动者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加强劳动工作的稳定性，让劳动者得

以参与分享平台利益。这是企业顺应平台时代的良好内部策略。 

                                                             
2 载滴滴《专快车平台服务协议》：本协议正文及其附件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约束。我司与所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

仅存在挂靠合作关系，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3 参见(2018)闽行申 201 号裁定书，(2020)粤 06 民终 812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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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滴滴出行的四方协议模式 

(总结自滴滴《专快车服务协议》、《服务合作协议》) 

3.2 放眼宏观政治经济：寻求法律解决 

企业的内部战略变革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是一个最表层的解决方案，但变革需要负担风险和成

本。企业作为最理性的社会主体，总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决策的基础。在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作

为“不变革”的成本之前，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愿意主动地进行变革。但如今，不论是美国的“控制权测试”

还是我国的《通知》，在面对平台劳动时都犯了难
4
。用 Cotter 诉 Lyft 公司案中 Vince Chhabria 法官的话来

描述，即要确定平台的工作者与雇主究竟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就像是“给你一个方钉，要求你在两

个圆孔中做出选择”。比如，二者都强调“控制/管理”作为确认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从对劳动者外表的

控制程度来看，虽然大多数平台没有控制劳动者的外表，比如美团并不要求其众包骑手穿着印有美团标识的

服装，滴滴对其司机也没有强制性的着装规定。但是，平台往往有随机抽查系统。美团在送外卖的途中可能

要求骑手在 10 分钟内提供自拍照，专送骑手如不穿着工装会收到惩罚。类似滴滴或 Uber 则通过评分系统

间接控制司机的外表。如果乘客认为司机衣着不整，有体味等，会在评分系统中给司机低分，或通过订单结

束后的问题向平台反馈。当司机的评分过低时，平台可能会限制司机接单。通过技术手段，平台实际上控制

了劳动者的外表。又如，“工作是否是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因素，在 Berwick 诉 Uber

公司案中，法院指出：“如果没有司机，Uber 就不会成为一个可行的企业。Uber 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其司机

所提供的乘车服务，司机在道路上就代表着 Uber”。尽管 Uber 辩称，自己并不控制司机的驾驶时间和次数，

但法院认为这不是司机成为雇员的排除性因素，最终承认了司机的雇员地位。我国《通知》虽然也强调“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在法院具体适用《通知》时却几乎从不提及平台，而只是

在考虑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第三方劳务公司的组成部分，从而判决劳动者与第三方劳务公司存在或不存在

劳动关系(一个典型见 2021 粤 04 民终 1438 号判决书)。这表明，在当下，法律内部的协调，或者说平台劳

动的新变化与法律对劳动关系的旧定义之间的协调问题——还未能解决。为了促进平台经济的进步，我们必

须构建一个一致的法律框架。 

我们首先要为这个法律框架确定一个方向。虽然计量经济学家还没有为我们带来精确的数据，但政治经

                                                             
4 作为回顾，控制权测试用于在美国区分独立承包商和雇员，通常包括：工作的区别程度；工人是单独完成工作还是在监督

下完成工作；特定职业所需的技能；雇主是否为工作的人提供指导、工具和工作场所；完成工作的时间长度；付款方式：按

时间还是按工作付费；工作是否是委托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双方是否认为他们在建立雇主-雇员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于在我国区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通常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

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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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证。Rahman(2016)强调，当代市场进程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导致支配。第一种

是“二元支配”，即关系中的一方拥有与另一方相比不成比例的权力，另一方不得不服从其任何想法和要求。

奴隶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另一种是“结构性支配”，它产生于“当社会过程将一大群人置于系统性支配

的威胁之下，或被剥夺了发展和行使其能力的手段”，即所有个人都“在公认的规则和规范的范围内行事”。

技能单一的工人在当代正遭受着结构性支配。他们没有合理的选择，只能接受恶劣或有辱人格的工作环境。

而劳动法(或者依作者的观点，就业法)的原则之一就是“反支配”，防止这些工人被转化为“二等公民”(Rogers，

2016)。反支配原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分配正义和公民自由是重要的，因为财富和权利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

会的区别和等级(Anderson，1999)。这一原则也要求在经济社会中广泛地分散权力，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

要将特定的法律权利授予“普通公民”——工人，同时从经济精英和企业手中撤回相应权利。基于反支配原

则制定的就业法规可以确保工人享有基本的尊严或人际平等感，这不仅有利于公平，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

论，也有利于为员工提供激励，更进一步地，劳动法还有助于建立和维持一个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Rogers，

2016)。经济权力带来政治权力，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带来不平等的政治权力，而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将使得通

过税收和其他转移支付项目导致公平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改变就业背景规则的法律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

样工人就能获得一点用于对抗他们雇主的权力，以致雇主和消费者必须将原先利用低工资工作的成本内部

化(Rogers，2013)。 

平台正是典型！据《财富》
5
估计，如果 Uber 将所有的司机都当作雇员，每年需要为此多花费 40 亿美

元，这大概是 Uber 一个季度的利润。据《焦点财税》
6
报告，如果美团为每一位骑手缴纳社保，大约需要其

每年回吐利润 100亿元。这些利润本应被分配给平台的劳动者，但正如文章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样，它们大

多被分配给了平台的投资者和高级管理人员。消费者在享受廉价的服务，投资者在获取高额的汇报，只有劳

动者忍受着风险，支配与不平等。劳动者可以因为一桩超时申诉而被平台扣完一天的工资，却不会在工伤或

就医时得到一点补偿。笔者认为，在劳动法律体系中重申“反支配原则”来协调平台经济的矛盾，但也没有

必要采取 Rogers(2016)所描述的那样激进的策略。平台利用科技更好地匹配了供需，在拆分工作的同时也创

造了工作，很多劳动者得以通过平台劳动补充收入，并且他们更喜欢这种灵活的工作状态。平台也得以从浩

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程中解脱出来，专心探索服务和技术领域的创新。将所有平台劳动者认定为雇员会使平

台不得不设置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这将不利于这些偏好灵活性的劳动者，也不利于平台的创新。综上，可

以提出基于法律内部协调的四种对策。 

3.2.1确认并执行现有法律 

保守的观点认为，法律不应该时常调整。为了应对平台经济的问题，只需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

重新确认现有法律。确认的方向应当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下面简称《意见》)相反。《意见》认为“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相关从业人员

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原则上按约定处理。”新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应当吸纳《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

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精

神，坚持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按用工关系之实质处理。大多数选择劳动力

                                                             
5 See STEPHEN GANDEL, “Uber-nomics: Here’s what it would cost Uber to pay its drivers as employees”, available at 

<https://fortune.com/2015/09/17/ubernomics/> (2 Feb 2022). 
6 参见“1000 万美团骑手的社保有救了？国家七部门出手！灵活用工政策大变》”, 载焦点财税(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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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平台工作的劳动者都缺乏相应的知识来辨别平台复杂的协议，即便他们得以辨别，因为缺乏选择，他们

只能接受平台的“支配”。“按用工关系之实质处理”本没有必要另作强调，但为了统一混乱的司法，必须

要以此否定如(2021)粤 04民终 1438号判决书所示的“按约定处理”的错误做法。新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

例应当强调平台的用工责任。对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法院应当积极辨别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要素，

以及劳动者的工作与平台主要业务的关系，确认劳动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劳动关系。确认如滴滴专

车司机等管理和控制要素强、劳动者工作与平台业务密不可分的劳动者与平台构成劳动关系；确认如美团专

送等管理和控制要素中等，劳动者工作与平台业务密不可分的劳动者与第三方劳务公司构成劳动关系；确认

如美团众包，滴滴快车等管理和控制要素弱的劳动者与第三方劳务公司构成劳务关系。这在迫使企业分享利

润的同时，还将倒逼企业调整用工结构，创新发展模式，开拓新的细分市场，探索新的经营领域。 

3.2.2澄清或扩大劳动定义 

这一做法旨在限制那些要求劳动者注册个体经营户，签订承揽或劳务合同，但实际上对其员工进行经常

性管理的第三方劳务公司。应当加强对它们的监管，参照美国《公平工作法》的规定，禁止“虚假合同”并

设置惩罚，避免工人在不知情中受到支配，节约工人的诉讼成本。另一种做法是不再承认平台和第三方劳务

公司的商业合作关系，而一律认定为劳务派遣，这便利用了现有法律中劳务派遣对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义

务来同时限制平台和第三方劳务公司。比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

酬。用工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执行国家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告知劳动

报酬并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和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劳动者工伤的，派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但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等。这么做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最大化了劳动权益保障，但损害了平台

的灵活性。 

3.2.3为平台劳动创造新的类别 

这一做法的启发来自 Harris & Krueer(2015)和 Andre(2017)。它相对激进，但可以在不影响平台工作灵

活优势的条件下保障劳动权益。立法者可以为平台劳动创造一种新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介于劳务关系和劳

动关系之间。在这种新的法律关系下，工人将享有以小时计的最低工资水平、加班费、奖金和就业自由，即

可以选择为多家平台工作和何时工作。《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

指出：“保障劳动收入方面，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

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

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

织，积极吸纳外卖送餐员入会，参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协商协调，完善支持保障体系……”这样的

做法相当于将《意见》规范落实于更高一级的法律层面，它的显著优势是回应了“反支配原则”，有助于限

制平台随意制定系统规则支配劳动收入，促进分配公平和劳动者尊严与人际平等感。 

3.2.4工人而非雇员创造权利 

激进的观点认为，应当为工人而非雇员创造更多的权利。所有正在工作的劳动者都应当得到基本的健康

和安全保护。最低工资、养老保险、带薪休假等权利也应当被重新设计以适用于所有工人。政治经济学家已

经为其提供了足够的论证，但该方案的后果还有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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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平台经济以合作和互助的说辞开始，却正与这些理想渐行渐远。工人的条件正在恶化，平台没有分享效

率提升带来的收益，而是提供低于标准的工作，增加了不平等(Bearson 等，2020；Hoang 等，2020；Schor，

2017)。经济学家最早发现了这一事实，管理学家和法学家分析了问题的根源，并提供了解决的启示。 

笔者基于国内外对平台经济的最新研究，结合国内典型劳动力交换平台的现状分析，尝试为平台经济之

进步提供内部和外部解决方案。从企业变革角度提供的方案强调平台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专业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并利用专业劳动者开拓新的细分市场。从法律体系整体协调角度提供的方案包括四类，最保守

的方案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来确认并执行现有劳动法律，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平台用工责

任的关注。折衷的方案包括通过加强对第三方劳务公司的监管以澄清劳动的定义，以及通过为平台劳动创造

一个新的介于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之间的类别来加强劳动权益保护。最激进的方案是为工人而非雇员创造

权利，这一方案的影响有待评估，它或许可以成为计量经济学家的一个后续课题。笔者认为，最合适的方案

是为平台劳动创造一个新的类别——在保留劳动力灵活性的同时保护劳动者权益，缩小不平等。 

平台经济带来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重塑了劳动关系、生产和市场。认识到平台对拆分就业和加剧不平

等的影响使我们能够主动出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

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

的共同期盼。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此，我们也必须主动出击：

优化平台劳动关系，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在允许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时，让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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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rk Sid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Splitting up jobs and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An exploration of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latest theories in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Jiaxi Gu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has reshaped labour 

relations, production, and markets, splitting up employment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conomists were the 

first to notice this impact and have separated and described it based o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theory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methods. Management scientists and jurists explain the inevitable and possible 

contemporary impact of the source of this effect - th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ystem.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se recent theories in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and corresponds them to domestic legal concepts. 

It then analyses the employment patterns of two typical labour exchange platforms in China, combi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lega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methods to find commercial 

and legal solutions for the progres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labour contradict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which must be modified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latform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a more egalitarian political economy. The article 

offers four types of solutions fo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confirming and enforcing existing labour laws; 

clarifying or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labour; creating new categories for platform labour; and creating 

rights for workers rather than employees. It also designs the ideal employment model for companies to 

develop new market segments and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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